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通知》（佛安〔2023〕8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请全区在建工地10月1日前至少开展一次《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题的学习会议，工地人员要全覆盖学习《条例》的主要内容，并做好照片和学习台账记录。各工地可从市安委的“安马云”线上培训平台或通过“佛山应急”微信公众号查询相关学习内容。
　　二、请各镇（街道）建办和区监督站在10月1日前召开一次《条例》专题学习会，领导班子及执法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的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做好台账记录；并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在监督执法过程中加强对《条例》的普法宣传。
　　请各镇（街道）建办和区监督站将此通知传达至辖区内全部在建工地并督促工地认真落实，宣传贯彻实施情况及相关台账于12月13日前报至我局质安股 (联系人:朱华盛，联系电话: 86339616 )。
 
附件：佛安〔2023〕8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通知.pdf
附件：粤安〔2023〕19号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的通知.pdf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3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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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

监理单位，各有关单位：

 

  

现将《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的通知》（佛安〔

2023

〕

8

号）转发给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请全区在建工地

10

月

1

日前至少开展一次《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为主题的学习会议，工地人员要全覆盖学习《条例》的主要内

容，并做好照片和学习台账记录。各工地可从市安委的“安马云”线上培训平台

或通过“佛山应急”微信公众号查询相关学习内容。

 

  

二、请各镇（街道）建办和区监督站在

10

月

1

日前召开一次《条例》专题

学习会，领导班子及执法人员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的立法精神和主要内容，

做好台账记录；并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在监督执法过程中

加强对《条例》的普法宣传。

 

  

请各镇（街

道）建办和区监督站将此通知传达至辖区内全部在建工地并督促

工地认真落实，宣传贯彻实施情况及相关台账于

12

月

13

日前报至我局质安股

 

(

联系人

:

朱华盛，联系电话

: 863396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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